
赤水许决〔2025〕43号

赤峰市200万千瓦自建调峰能力风光储多能互补一体化+荒漠治理基地（巴林右旗30万千瓦风电项目区）水土保持方案修改报告书

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华能内蒙古蒙东新能源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申请审批<赤峰市200万千瓦自建调峰能力风光储多能互补一体化+荒漠治理基地（巴林右旗30万千瓦风电项目区）水土保持方案修改报告书>的函》收悉。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决定准予行政许可。

赤峰市200万千瓦自建调峰能力风光储多能互补一体化+荒漠治理基地（巴林右旗30万千瓦风电项目区）位于赤峰市巴林右旗境内，2024年7月18日，赤峰市水利局以“赤水许决〔2024〕57号”文批复了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因风机型号发生变化，风机数量减少，导致风机建设地点和道路工程、集电线路等发生位移，出现已批复的水保方案中的总占地面积与实际征占地面积不符，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工程量和投资等都发生了变化，故对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修改。

本项目为新建建设类项目，由风机及箱变、升压站扩建区、道路工程、集电线路及施工生产生活区五部分组成。项目征占地总面积为96.00hm²，其中永久占地30.59hm²，临时占地65.41hm²，占地类型为灌木林地、其他林地、天然牧草地、其他草地、裸土地、沙地、农村道路等。项目建设期动用土石方总量94.46万m³，其中挖方47.23万m³，填方47.23万m³，无借方，无弃方。工程总投资141049万元，其中土建投资为18872万元。工程已于2024年12月开工建设，计划于2025年12月完工，建设工期13个月。工程建设无移民拆迁等。

一、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

（一）基本同意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96公顷。

（二）鉴于项目区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同意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执行东北黑土区一级标准，设计水平年为2026年。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7%，表土保护率98%，林草植被恢复率97%，林草覆盖率27%。

（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分区防治措施安排。

（四）工程水土保持补偿费已全额缴纳。

二、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相关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做好水土保持初步设计等后续设计，加强施工组织管理。

（二）严格按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各类施工活动要严格限定在用地范围内，严禁随意占压、扰动和破坏地表植被，做好表土的剥离、保存和利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弃渣要及时运至方案确定的专门场地。根据方案要求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严格控制施工期间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三）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和年报需按时将盖章后扫描件上传到内蒙古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系统, 无需报送纸质版, 要加强纸质档案归档备查。

（四）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

（五）生产建设单位要按照《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文件要求，严格执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标准和条件，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后，向社会公开并向我局报备。

（六）本项目属于“水土保持方案未批先变”项目，生产建设单位要吸取教训，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法，做好后续水土保持工作。巴林右旗水利局要加强对该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工作，调查是否存在水土流失问题，对违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附件：《赤峰市200万千瓦自建调峰能力风光储多能互补一体化+荒漠治理基地（巴林右旗30万千瓦风电项目区）

水土保持方案修改报告书》审查意见

赤峰市水利局

2025年8月19日


抄送：巴林右旗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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